


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（海扶刀）保养服务需求
1.维修保养设备名称、规格型号：聚焦超声肿瘤治疗JC200系统（海扶刀）于2020年3月投入使用。
2.服务年限：3年（保养）
3.服务内容：聚焦超声肿瘤治疗JC200系统（海扶刀）的保养服务，每年进行预防性维护（巡检）2 次。巡检内容包括：对输出声功率的校核，设备系统各运动行程和运动精度的校核，水处理系统各项功能及指标的检查和校核，系统及分系统各项软件的维护及升级，设备易损件的更换，设备综合性能及指标的复核、校正，系统各部分的清洁和润滑等。
4.服务要求：
4.1在国内设有备件仓库，备件应为原厂正品零部件，满足设备运行要求,不会给设备带来危害。
4.2国内保税库零备件优先使用权：在服务期内，采购人如需更换零备件，可以具有优先使用中标方国内保税库的备件。中标方应在接到采购人需求申请后，优先处理其诉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3服务期内，对设备每年提供2次定期维修、保养、计划性定期的维修服务检测包括设备清洁、性能测试及校准、必要的机械或电气的检查，以及易损件的更换，并定期对设备的数据进行备份，确保系统能按照制造商的产品规格运行的标准来维修。
4.4每次保养结束后，提供详细的保养清单（设备安全检查，性能检查），并对设备的潜在故障加以排除，为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，提供建议。
4.5服务期内，服务商在维修更换配件时引发医院设备其他新故障时，由服务商自行解决故障及配件（包括探测器），全部费用由服务商支付。
4.6设备故障排除后，性能指标与该机器的生产厂家提供性能指标相符，所更换的配件必须为全新配件且证件齐全，与机器匹配，确保机器治疗质量达到法定部门检测要求。所需配件由响应供应商提供，更换配件过程中所产生相关费用由响应供应商负责。
5.配件要求：成交供应商提供的配件必须为原厂全新配件。
6.报价要求：响应供应商应充分考虑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报价，报价应已包括备件价、差旅费、安装费、调试费、运输费、人工费、税费等一切不可预见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7.付款方式：先服务，后付款的方式。采购人在收到响应供应商有效发票及维修服务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将当期款项以电汇或支票方式付至响应供应商指定账号。按半年结算一次。
★8.其他：
8.1采购人所要求的保养设备出现因更新而停用的状况时，双方签订的合同自动终止，保养费用依照此公式支付：（维保费单价/12）×已实施保养月份，不满一个月的不计入已实施保养月份。采购人不承担因终止合同而造成的赔偿和责任。
8.2保养服务时，场地清洁工作由响应供应商负责。
8.3响应供应商在提供服务期间因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，并对自己的安全负完全责任。
8.4响应供应商在提供服务期间不得损坏采购人财产，否则按损坏情况造价赔偿。




